
附件
岳池县烟草专卖局

关于残疾人、“三属”优待条件的认定标准

第一条  为规范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申办、使用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四川省烟草专卖局关于加强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管理的指导意见》等规定，特制定本标准。

第二条  残疾人、“三属”对象申请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按照本标准认定。

第三条  残疾人、“三属”对象申请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须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能自主守法经营；

（二）残疾人、“三属”对象在本辖区范围内未享受优待政策。

第四条  残疾人认定条件：

依法被评定视力残疾的一级盲、二级盲，听力残疾的一、二、三级，言语残疾的一、二、三级，肢体残疾的重度（一级）、中度（二级）的人员。
第五条 “三属”认定条件：

（一）“三属”是指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

（二）符合申请条件的“三属”中只能由一名年满十八周岁的遗属本人申请一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第六条  申请证明材料

残疾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
“三属”：《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证明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因公牺牲证明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病故证明书》和“三属”优待证。

第七条  符合本标准的残疾人、“三属”优待对象，除需提供上述真实有效材料外，还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



